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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区财政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一）

1、 项目名称
第三方服务专项经费
2、 立项依据
根据《红塔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方案》、《玉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红塔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流程的通知》（玉红政办发【2016】60号）以及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2020年12月15日第100期专题会议纪要精神，为了进一步推进玉溪市红塔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移交、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监测系统报表上报、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等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推进玉溪市红塔区政府金融办公室对地方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管理和服务、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及金融领域扫黑除恶（行业整治）系列专项行动、推进红塔区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日常管理和监督等工作及红塔区财政局相关股室日常工作，档案管理等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3、 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财政局
4、 项目基本概况
（一）金融协作服务；（二）预算绩效管理委托服务
5、 项目实施内容
协作金融股开展地方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管理和服务、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及金融领域扫黑除恶（行业整治）系列专项行动等工作。协作红塔区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日常管理和监督等工作，会计职称考试报名及资格证登记发放工作及红塔区财政局相关股室日常工作，档案管理等相关工作。协助红塔区财政局完成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包含日常培训、预算申报项目的入库评审服务（包含市对下项目）、事前绩效评估、自评核查、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绩效考核等相关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金融协作服务费每年合计50.00万元；
（二）预算绩效管理委托服务每年合计38.8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通过预算绩效工作安排和金融相关工作委托第三方开展协作服务。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购买协作服务，更好地完成金融机构日常监督管理和服务、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及金融领域行业整治系列专项行动；预算绩效相关日常培训、预算申报项目的入库评审服务（包含市对下项目）、事前绩效评估、自评核查、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绩效考核等相关工作。



红塔区财政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二）

一、项目名称
红塔区代理记账专项业务经费。
二、立项依据
第五届红塔区人民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财政局
4、 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玉溪兴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预计将与73家行政事业单位签订《委托代理记账协议》，公司代理记账会计根据现行会计制度和代理记账单位委托要求，为代理记账单位设置会计账套、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表、档案整理归档、协助代理记账单位办理记账、缴纳税费等相关业务。
五、项目实施内容
玉溪兴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将根据2026年预算安排和《委托代理记账协议》，按照现行会计制度和代理记账单位委托要求，为代理记账单位设置会计账套、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表，配合代理记账单位办理年终决算、对代理记账单位会计档案年度内统一按《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归档保管一年，次年度移交代理记账单位保管、协助代理记账单位办理记账相关业务。
六、资金安排情况
区财政安排了代理记账专项业务经费274.00万元，每月由红塔区财政局拨付22.83万元到玉溪兴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账户。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文件要求，玉溪兴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2026年将与73家行政事业单位签订《委托代理记账协议》，公司代理记账会计根据现行会计制度和代理记账单位委托要求，为代理记账单位和企业设置会计账套、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表、档案整理归档、协助代理记账单位办理记账相关业务。
八、项目实施成效
委托公司代理记账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效解决了小规模预算单位财务人员缺少，财务工作水平不高的问题，充分发挥会计代理记账机构的专业优势，降低了政府成本，提高了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全区在行政事业单位开展代理记账摸索、积累好的经验和做法，也是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工作的重大改革。




红塔区财政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三）

一、项目名称
国企改革及国资委工作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通知》（中办发〔2020〕30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的通知》（云办发〔2021〕3号）以及《玉溪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行动实施方案》（玉发〔2019〕10号）、《红塔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行动方案（2021-2023）》等文件精神，不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走深走实，构建国有资产监管新模式，培育国有企业发展新动能，形成国有资本发展新格局，急需加快推进红塔区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财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推进红塔区国企改革及监管工作顺利开展，财政给予工作经费预算资金，用于保障工作开展，完成好工作目标任务。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红塔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咨询服务包括资产（股权）、业务的整合重组财务顾问服务，对一级企业的经营计划制定到业绩考核的全过程服务，国企改革配套政策体系的建设服务；开展国有资产处置评估服务；开展国资平台建设及国资委日常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国企改革及国资委工作经费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聘请第三方开展红塔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咨询服务、国企改革配套政策体系的建设服务、国有资产处置评估服务。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国企改革和国资国企监管工作正常开展，经济及社会效益为：到2026底，在国资国企改革关键环节和监管体制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红塔区区情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为红塔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财政增收、民生就业作出重要贡献。





红塔区财政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四）

1、 项目名称
平台运行维护费等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省级集中部署试点工作的通知》（云财办〔2020〕50号）要求，按照省财政厅预算管理一体化总体工作部署安排。按照2013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全国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建设总体规划>和<政府采购业务基础数据规范>的通知》(财库[2013] 18 号)，红塔区财政局研究决定，以管理功能完善、交易公开透明、操作规范统一、网络安全可靠为目标，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财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省财政厅统一部署要求，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共计14个模块正常运行维护及政府采购云平台信息系统的日常运维。
五、项目实施内容
第三方在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协助红塔区财政局完成维护全年各个财政系统正常运转，包含日常培训、系统操作业务指导。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安排资金68.7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第三方在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协助红塔区财政局完成维护全年各个财政系统正常运转，包含日常培训、系统操作业务指导。
八、项目实施成效
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运用系统思维和信息化的手段推进预算管理工作，是财政部党组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体现了对于新发展阶段，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工作的前瞻性思考，将对各项预算改革举措的整体推进和现代财税体制的运行提供有力的支撑。新发展阶段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同时也是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要实现的目标。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一项极其重要的财政工作，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一体化系统作为全面提升预算管理规范化、标准化、自动化水平的契机，切实转变传统思维和管理习惯，提高推进一体化系统建设和实施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创新实干，做到不辱使命。红塔区政府采购政采云系统正常运转，对各采购单位提高了采购效率，降低了采购人和供应商成本，具有可持续效益。
红塔区财政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五）

一、项目名称
遗属补助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号）文件精神，做好困难遗属补助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财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我单位离休干部张正遗属李会英，生活困难，无固定收入，子女无固定工作收入不稳定照料困难。根据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号）文件精神，每月补助离休干部生活困难遗属1500元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发放离休干部生活困难遗属1500元/月生活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离休干部生活困难遗属1500元/月生活补助，项目共安排1.8万元经费，由财政年初预算保障。
七、项目实施计划
每月发放离休干部生活困难遗属15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根据项目资金安排，落实补助对象补助金发放事宜，保障遗属基本生活需求，体现国家和社会对离休干部及其遗属的关怀。


















红塔区财政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六）

一、项目名称
离退休人员党组织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更好的完成离退休党支部的党员活动工作，根据区委组织部的统一要求，预算离退休人员党组织工作经费。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财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资金具体用于离退休党支部开展党员活动，通过开展离退休党支部活动，夯实党组团结退休老同志的群众基础，共建共治，丰富好离退休活动阵地，开展好离退休党员活动。
五、项目实施内容
4月开展一次离退休党员活动，“七一”建党节开展一次离退休党员活动，11月开展一次党员离退休党员活动。
六、资金安排情况
4月开展一次离退休党员活动，“七一”建党节开展一次离退休党员活动，11月开展一次党员离退休党员活动。三次活动各安排1000元活动经费，不足部分由离退休公用经费补足。
七、项目实施计划
4月开展一次离退休党员活动，“七一”建党节开展一次离退休党员活动，11月开展一次党员离退休党员活动。
6、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开展离退休党支部活动，夯实党组团结退休老同志的群众基础，共建共治，丰富好离退休活动阵地，开展好离退休党员活动。









